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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专利和标准的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必须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和竞争格局，促进专利与标准的协同演化。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从感知、捕捉、重构三方面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现状和问题，借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国际专利与标准协同的实践经验，构建专利与标准协同竞争力体系。中国应进一步明确专利与标准协同的改革思路，通过提升感知能力、捕捉能力、重构能力，推动专利与标准深度融合，助力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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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patents and standard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must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and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and promote the co-evolution of patents and standards. Based on the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patent and standard synergy in the field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from three aspects: perception, capture and reconstruction, and draws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patent and standard synergy in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or reg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build a patent and standard collaborative competitiveness system. China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idea of synergy between patents and standards,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atents and standards by improving the perception, capture, and reconstruction ability, and help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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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所具备的高科技含量、高标准复杂性、高产值贡献、高技术更迭速度和“创造性破坏”等特征，使得数字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业已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焦点。数字技术标准成为企业、产业，乃至国家创新竞争的制高点。在数字经济领域，谁主导了新兴技术标准的制定，谁就掌握了未来技术主导权和数字经济自主权。专利与标准协同是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是构成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创新体系的重要支点[1]。如何通过促进专利与标准协同，赋能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生存和竞争，形成并维持市场优势，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议题。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标准是指“经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征的文件”[2]，专利与标准的协同意味着二者从各自分离的无序状态转变为协调发展的有序状态。在数字经济时代，产品和服务的互用性、互联性和互操作性已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专利标准协同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专利的标准化可以促进创新、提高效率，充分发挥专利价值，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固化全球先进技术成果，淘汰落后产能，从根本上保障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长远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同步部署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两化融合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推广，引导数字经济产业的专利标准协同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必然选择。然而，中国当前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现状未能适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动态变化环境，芯片、人工智能、通信等关键领域都遭受外国技术封锁，面对“行业标准化垄断”，中国仍缺乏动态应对能力[3]。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发展情况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而动态能力是适用于不确定环境的有效创新保障，确保企业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4]，而专利标准化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动态能力能帮助企业将知识优势转变为标准竞争优势，从而快速响应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5]。
因此，本文将基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标准代际演进和全球数字化技术发展态势，明确数字经济时代专利标准协同创新的必要性，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分析专利与标准协同演化的现状和问题，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数字经济产业专利与标准协同的对策建议，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和要求，以期为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理论基础
1.1 专利标准协同相关研究
在传统的经济结构中，市场竞争围绕产品质量和数量展开，专利和标准各自独立、相互分离。随着经济和科技发展，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成为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处于公共领域的技术标准和由专利权人独占的专利之间存在天然的价值冲突，专利是发明者私人利益的直接体现，是对专利技术在有限时间内的完全独占，而标准带有公共利益属性，标准的制定不能避免将他人的专利技术纳入标准，这就导致了专利权私有和技术标准公有之间的冲突——开放的公共资源和私有权利之间的冲突，早期的标准制定尽量避开专利技术。随着社会整体知识产权意识的提升，技术创新成果往往都会被申请专利保护。由此，为了反映最先进的技术，标准的制定就难以绕开专利技术，标准甚至成为了专利技术追求的最高形式[6]，二者的协同融合成为大势所趋。早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就发现知识产权和标准的协同能产生更具规模的经济效益和创新效益[7]。企业通过开展自主创新研发产生创新成果，获得先发优势，利用知识产权独占机制，经过申请专利获得知识产权，从而有机会主导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通过特定程序将专利上升为技术标准，这一链式发展有助于企业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充分发挥专利价值，实现“1+1>2”的协同效应[8]。
事实上，专利与标准协同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专利运营、知识产权管理、专利情报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9]，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二者的融合趋势和特点。朱晓薇和朱雪忠（2003）[10]提出专利和标准的联系愈发密切，Rysman M和Simco T[11]指出专利和标准由分离走向融合和协同，张米尔等[12]证明了专利与标准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技术专利对技术标准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relich J和Kesan J P[13]证明了标准对专利的反作用，即标准化可以提高专利的公开性，等等。此外，还有学者从监管体制[14]、知识产权管理[15]、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调整[16]等多个角度对技术与标准协同进行了研究。少数学者将动态能力与标准竞争相结合，吴玉浩等[5]揭示了面向标准竞争的动态知识管理能力的机理与路径，认为动态能力在标准竞争优势中发挥主要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聚焦数字经济时代，研究专利标准协同对数字产业的影响。知识产权裹挟的技术标准先行已成为全球数字产业的竞争规则[17]，技术标准能推动创新要素协同整合，促进数字产业创新[18][19]。戚聿东等[1]聚焦数字经济时代，阐述了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协同驱动数字产业创新的激励与路径。王黎萤等[20]证实了知识产权与标准的协同对企业数字创新的正向影响。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专利与标准协同的重要性和完善路径，但缺乏动态能力理论的考虑，缺少数字经济时代现实背景的适应和数字经济产业的具体化改进措施。因此，应重视标准与专利在协同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虽然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但相应的标准化工作仍然滞后，适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专利标准协同体系亟待完善。
1.2 专利标准协同情境下的动态能力理论
通过对动态能力主要定义的梳理可知（见表1），动态能力概念与构成维度界定不一，其中根据Teece等[21]提出、Schweizer[22]补充、Teece[23]完善的感知、获取、重构这几个维度使用比较成熟，从其文章引用率也可见一斑。其他维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待探索，其认知维度还处于理论创建阶段。因此，本文选取以Teece为代表所提出的三分法展开分析。实际上，专利与标准协同的能力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动态能力，因为这也是感知、获取和重新配置的过程，使企业能够适应和满足动态变化的市场需求。企业需要感知能力来识别专利与标准协同的机会，需要获取能力来处理和利用这些机会，需要重新配置能力来设计和调整专利研发和标准化活动。
首先，“感知”本质上是指扫描全球和本地市场，评估客户实际偏好和市场需求，获取员工内部想法等[23][24]。感知（和塑造）新的机会是一种扫描、创造、学习和解释的活动。感知意味着识别数字经济时代的先进技术，将技术能力转化为专利、将专利推广为标准的构思能力，以及跨行业边界识别出将数字技术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的机会的能力[25]，梳理各企业现有技术发展、相关专利和技术标准等情况，使企业对目标技术的发展具有清晰认知，增加各企业之间关于技术标准的信息交流，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其次，要想“捕捉”感知到的机会，仅仅投资于技术和互补资产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一种能够在新机会出现时维持和利用新机会的商业模式[26][27]，使企业能及时响应市场变化并在整个公司传播市场情报，在此基础上适当采取主动行动[28][29]，以防先前感知到的机会在管理级别或职能之间，或在感知和捕捉资源之间丢失[30]。捕捉能力在本情境中是指对企业内部资源的协调以及对外部活动与技术的协调整合能力，通过重新结合新技术、新市场和新知识等要素来完善创新活动，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标准，为企业发展提供持久竞争优势。
第三，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成功的公司往往会变得自满和僵化[31]，管理层仅通过微调商业模式来维持对当前一系列机会的利用，却并未开展更实质性的重新配置[32]。重构是指公司重新调整其商业模式和现有资源的基本要素[33]，并打破有缺陷的嵌入式路径依赖，选择核心能力和采购所需资源，同时整合具有互补能力和资源的合作伙伴，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进行再配置。例如通过技术标准联盟整合并共享各企业的隐性知识和优势资源，从而正确高效地选择合作伙伴，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使数字经济产业动态适应技术环境，推动专利标准快速融合，促进标准的使用和推广。
表1：动态能力的主要定义及维度划分
	划分
	定义
	代表学者

	三分法
	动态能力可以被分为：感知和创造机会与威胁；捕捉机会；通过增强、合并、保护、必要时重构企业的无形与有形资产来保持竞争优势。
	Teece等（1997）；Zahra等（2006）；Teece（2007）；Schweizer（2005）；Barreto（2010）；Davies等（2016）

	
	将动态能力解构为资源整合与再配置能力、学习能力和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Wu（2007）

	
	将动态能力分为适应、吸收和创新3个能力维度，指导企业整合、再配置和再创造资源
	Wang和Ahmed（2007）；Wang（2007）

	
	延展、改变或创造运营能力的能力。
	Winter（2003）；Helfat等（2007）

	四分法
	企业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新资源-连接外部资源-释放无效资源的流程。
	Eisenhardt和Martin（2000）；Danneels（2015）

	
	市场导向的感知能力、社会关系的网络能力、组织学习的吸收能力、沟通协调的整合能力
	罗珉和刘永俊（2009）；徐晨倩和朱雪忠（2022）

	五分法
	将新创企业的动态能力划分为5个能力维度，分别是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资源再配置能力
	董保宝和葛宝山（2012）


1.3 以动态能力理论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专利标准协同问题的原因
动态能力的根本目标是帮助企业快速响应动态环境，确保企业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32]，而专利标准化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对于大多数传统产业而言，专利与标准协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技术规范参考和降低多样性等方面，使相关技术成为技术参照和兼容互用的工具。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网络效应和技术锁定效应，专利与标准协同成为产业竞争和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能够减少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强化企业的垄断力量[33]，激发企业应市场之需，充分发挥创新能力，快速、有效配置资源以响应变化，达到最终占领市场的目的。
此外，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发展情况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而动态能力是适用于不确定环境的有效创新保障。动态能力视角专注于一个特定类型的外部环境，即快速变化的环境。数字经济时代，新兴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散，更加需要组织表现较强的动态能力，以帮助组织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和处理信息，整合数字化资源，实现组织创新[34]。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期，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一般的运营操作能力已经难以应对高度多变的市场需求，企业只有动态整合、建立和重新配置内部和外部知识和资源，才能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创造并维持组织核心竞争优势。数字经济情境下的动态能力体现为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数字技术开发和提升产品创新的品质和速度，可能存在于制定战略决策、研发新产品过程、制定数字化流程、组织学习过程、数字经济机会与数字技术相互匹配的过程、数字技术部署和制定数字化流程等，始终贯穿组织的整个运营过程。同时，基于过程方面的动态能力理论能够监控、引导、捕捉和适应用户需求变化，使组织能够随时进行智能化响应，促进用户与企业协同演进，有助于组织在数字经济情境下构建竞争优势。
综上，动态能力理论适用于解释和深入挖掘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问题，两者具有极强的契合度。目前动态能力理论已经由探索和融合阶段演变为发展和深化阶段，更加适用当前组织的数字经济发展，更容易促进组织获取数字化竞争优势[35]。
1.4动态能力视角下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的解释框架
专利与标准协同能够整合组织内外部各要素和数字经济产业各主体的资源优势，为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企业通过申请专利，获得知识产权制度赋予的垄断力量，标准进一步加强该垄断力量，为企业进行新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和法律保障，形成可持续的循环创新过程，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变革，扩大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只有通过构建专利与标准的协同战略才能攫取市场高额垄断利润，若不能积极推动专利标准化和商业化，使自身的产品或技术衍生为数字经济产业的主导范式，就难以主动、迅速地应对市场环境变化，从而导致整个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滞后。
本研究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从产业内部专利创新和外部标准完善的视角切入，研究数字经济产业专利与标准协同的合理性，并根据理论分析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专利与标准协同竞争力体系架构（见图1）。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和技术作为新要素融入专利与标准协同过程，在专利层面，研发主体将研发成果申请专利以获取知识产权保护，在专利投入市场应用和专利管理阶段，对发现的技术问题进行及时整改，促进技术进步，形成“技术研发-专利申请-专利应用-专利管理”的创新循环；在标准层面，数字经济产业的龙头企业主导或参与标准的制定，在标准实施和推广过程，若发现存在不适应市场和时代要求的标准，则进行标准修订，驱动技术标准沿着“标准制定-标准实施-标准推广-标准修改”闭环不断迭代升级。通过标准申请或专利推广，将专利上升为标准，标准的实施反过来促进专利技术的完善，二者协同发展，该过程并非自然发生的，而是由政治、经济、社会等力量共同决定的，还会受到组织变革、产业变迁、行业规范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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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动态能力视角下数字经济产业专利与标准协同体系架构
2 中国专利与标准协同的演进与现状
2.1 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的演进过程
不同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数据（即知识和信息）成为了数字经济时代主要的生产要素，这种革命性的、全新的生产要素不仅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颠覆性冲击，也重塑了新型竞争格局与竞争规则，加速了专利与标准的深度融合。二者作为推动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存在公开性、动态发展、以技术为基础等相同点，奠定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现实基础。图2展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代际跃升，从数字经济1.0时代到3.0时代，专利标准融合实现了从重构到深度融合，最终达到融合共生。数字经济产业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不可预测的政治环境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迭代更新速度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数字经济产业具有复杂的网络效应，只有建立共同的标准，才能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使复杂多样的终端基础设施规范化、统一化、联通化，实现各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满足数字系统研发规模经济要求[36]。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专利标准协同，专利标准协同也会催生出高质量专利和标准，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在数字经济1.0时代，即互联网经济时代，这一阶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要素变化，数据要素重构了传统生产要素体系。例如法国Canal Plus公司、英国BskyB公司、香港Star公司等企业与广播机构，以数字电视广播（DVB）为中心，完成了数字广播的标准方式。此外，还出现了中国DMB-T/H、美国ATSC和日本ISDB等数字电视标准。在这一阶段，数据与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进行叠加，产生的标准主要集中于初级的广播和数字电视领域。
在数字经济2.0时代，即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专利与标准融合，数字相关标准大量涌现。被国际电联正式确定为全球三大3G标准之一的TD-SCDMA是由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华为、联想、中兴等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产业联盟，其采取开放的方式，吸收了意法半导体等丰富经验，积极与联盟外的企业合作，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提升动态能力，弥补了单个企业在专利标准协同领域的缺陷，保障了标准开发的顺利进行。TD-SCDMA使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实现了由技术跟进到技术创新的彻底变革，有望降低技术锁定风险，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使中国数字经济产业顺利发展，减少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内部路径依赖。
在数字经济3.0时代，随着5G和6G高速网络、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不断发展，数字经济达到了与实体经济融合共生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抗击新冠疫情，加速复工复产，个人信息健康码系列标准的发布对经济和社会复苏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统一潮流控制器系列标准更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助力中国电气装备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企业之一，华为注重专利与标准协同，根据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公布的数据，华为所拥有的5G标准必要专利占比已经达到全球20%，涵盖诸多领域，对全球的手机和网络运营商产生重要影响[37]。上述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产业深度融合，催生了诸如云经济、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数字经济时代以专利标准融合为动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正在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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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数字经济时代演化中专利标准协同演化机理
2.2 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现状
目前，中国已经将专利和标准的协同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形成国家-省-市三级联动协同的政策体系。国家为激发技术标准创新活力，在战略层面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建立健全技术、专利和标准的良性互动机制，引导创新主体将自主知识产权转化为技术标准。地方政府也通过诸多激励措施鼓励开展专利与标准协同工作，数字技术和产业深度结合的标准化政策大量出现。在政策措施的指引下，全国各地的企业都致力于专利与标准的联动创新，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2022年，国家发展标准委员会发布国家标准2266项，新成立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35个，各地开展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项目500个[38]。同时，近年来出现了华为、中兴、小米、海信等标准化龙头企业。华为作为5G标准的核心贡献者，与其他企业共同完成了3GPP 5G首版本标准制定，并在后续完善阶段积极向各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提案，获批提案率高达21%，位居世界第一[37]。中国通过推动专利与标准的融合发展，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尽管如此，中国专利与标准的协同对数字经济的赋能仍存在不协调、不灵活、不充分之处。首先，数字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相对有限，标准化发展仍是国内驱动型，缺乏国内国际相互促进。当前，东北亚、中欧、中德、中俄等标准化合作机制进一步深化，但国际标准化合作的地理范围较为局限，未能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相匹配。中国在2022年共发布2266项国家标准，但只有792项国家标准采用了ISO、IEC国际标准，标准化国际水平有待提升[38]。其次，专利与标准未形成合力，专利与标准的协同滞后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标准制定与专利申请的机制存在不同步的情况。标准制定往往需要耗费较长时间，而专利技术的发展可能更为迅速，导致标准制定无法及时反映当前最新的技术进展。此外，海外专利和标准布局存在短板，标准必要专利受制于人风险依然存在。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中国虽然是人工智能专利最大申请国，但专利布局主要集中在国内，海外布局严重不足，输出专利总量仅8743件，占专利申请总量的2%[39]。5G标准必要专利的地理分布也主要集中在国内，5G技术涉及的标准数量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40]。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仍掌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手中，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中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依然严峻。
3 数字经济时代专利标准协同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尽管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竞争力和战略意识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很多领域缺少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41]。基于上述总结的中国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现状和问题，本文将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详细阐述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无法充分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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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动态能力视角下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的阻碍因素
3.1感知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出现的技术发展轨迹很难辨别，需要在研发过程中发掘技术的优势、劣势和市场轨迹，研发活动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感知”新产品、新技术、新流程的方式[23]，但是目前数字经济产业的研发活动人才缺口较大。2022年，标准化技术专业才正式被纳入国家职业教育本科序列，中国仅有14所高校开设标淮化工程本科或双学位专业，培养国际标准化人才不足一万人次[38]。感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学习能力、创造性活动、理解用户或客户决策的能力以及实践经验，专利与标准协同机会的感知离不开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支撑，任何一类人才的缺失都将阻碍企业标准化的工作进展。随着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业务范围的扩大，业务内容更加多元化，人才需求也愈发精细和复杂，企业对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人才缺乏精准把握。当前企业以专门从事技术或产品研发的人员为主，缺乏精通知识产权、标准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导致企业无法深刻理解政策规章的变化和专利标准协同的技巧，以致于不能及时感知专利与标准协同的机会。
许多企业对感知能力的理解和应用局限于“本地化”搜索，以利用现有技术和资产，而忽略了创新生态系统其他主体的信息搜寻，更不用说专利与标准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了。事实上，与“感知”相关的搜索活动应当包括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信息，研发仅是“本地”搜索的一种表现[23]。当前市场并未形成完善的专利与标准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信息不对称、异质性知识适配失败、企业联盟松散、“创新迟滞”和“生态失调”等问题频发[42]，正是由于感知能力不足才导致了专利标准协同创新引领数字产业发展缺乏内生动力。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等数字产业实施技术封锁，“337”调查、专利圈地、专利内化和行业标准垄断化的专利壁垒导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国际专利巨头向中国企业收取缺乏公平性和合理性的的专利许可费用，或歧视性拒绝许可，导致中国在全球新冠疫情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双重夹击下，面临着产业链断裂的严峻风险。
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感知能力不足，导致专利与标准协调的政策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中国数字经济相关专利与标准协同的推进机制尚不完善，数字技术专利与标准的协同涉及企业、产业、政府相关部门等多方主体的利益，且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目标也有所差异，顶层设计不到位使得专利与标准协同、标准和实施难度较大。中国缺乏针对数字经济标准化的专项政策，关于数字经济标准化的规定散见于综合性的标准化政策中[43]，相关政策措施未协调数字经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缺乏聚焦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专利与标准协同的制度支持和环境保障，相关法律政策总体上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专利标准协同现状。
3.2捕捉能力
在实践中，尽管许多企业感知到新的技术发展机会，但由于缺乏捕捉能力，缺乏识别和控制从发明到市场的“瓶颈资产”或“瓶颈”的能力[44][45]，无法将感知到的技术发展机会融入专利标准协同路径中，导致企业专利与标准未形成合力，从而错失数字化发展良机。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而标准的制定耗时长，需要经历起草、组织、协调、洽谈、审批等一系列复杂过程，若不能及时捕捉感知到的发展机会，专利申请与标准制定之间的时间鸿沟会导致企业失去将专利转化为标准的良好时机。
企业专利与标准协同路径不清晰，即捕捉路径或方式不明确。尚未选择或创建特定的商业模式以定义其商业化战略和投资优先级，对于所拥有的技术以专利或是商业秘密保护、是否加入技术标准联盟、细分市场选择等缺乏清晰规划。据调查，山东省有65%的中小企业因知识产权与标准转化路径不明确而导致专利与标准协同发展受阻[46]。
动态能力强的企业会通过对研发活动和商业化活动的投资及时捕捉技术或市场机会，直到实现专利与标准的融合。一旦出现标准必要专利，将“锁定”（Lock-In）相关产品与服务设计者、制造商与销售商，即产生标准必要专利的锁定效应。由于路径依赖、过度惯性、转移成本等问题[47]，数字经济产业其他参与者的战略选择就会变得更加有限[23]，其他市场主体将难以从头建立或推广新技术标准。新技术标准的开发与普及需时很长，会延缓新的市场机会的出现。但是也可能存在专利劫持的情况，因为少数与标准有关的必要专利而导致所有标准无法使用，标准无法在市场上广泛使用，进而阻碍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破坏整个市场的竞争组织，对消费者和公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甚至间接影响创新和科技进步[48]。
3.3重构能力
随着企业专利意识普遍加强，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以提高数字技术领域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标准占有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49]。大多数企业仍遵循传统的“产品先行”策略，依赖于原本的资产和组织结构，未摆脱传统落后的路径依赖关系，缺乏重构资源和组织结构的魄力以及“标准先行”的意识和能力，未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应对的积极转变，尚未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战略，缺乏对标准的授权许可、技术标准专利纠纷等问题的应对机制[50]。
数字经济产业的产业结构仍需重构。链长企业作为协调和支撑数字技术创新链其他企业的重要一环，不仅肩负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使命，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链长企业需要具备夯实的资金、技术、人才基础，能够对创新链上的其他企业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增强创新链韧性，以带动全链企业专利标准化竞争力的提升[51]。近年来，中国虽然有华为、腾讯、旷视等一大批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专利与标准协同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数字经济产业创新链仍缺少发挥引领、组织、协调作用的链长企业。
国际标准化综合战略布局有待重构。201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将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标准化主管部门划归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避免了原来跨部门沟通的障碍，但各主体的联动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尽管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与标准协同相关的现行有效的文件上百项，且数量逐年增长，但现行数字技术专利与标准的制度设计较为松散，政策措施针对性不强、配套性不足，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甚至会阻碍数字经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中国技术标准主要由国家和相关科研院所制定和修订，通过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第三方中介、产业联盟等其他知识产权创新主体共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相对较少。
4.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的国际经验借鉴
在数字经济时代，世界各国都将标准化战略聚焦到“工业4.0”、数字化转型、区块链等领域，各国企业为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抓住标准化机遇，致力于国际或区域专利与标准协同融合的活动中。发达国家利用其掌握的必要专利，在多个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并将其转化为技术贸易壁垒。尽管发达国家专利标准协同体系中不乏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做法，但站在其本国立场，其丰富经验值得重视和借鉴。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综合分析各国政府和企业推动专利标准协同的举措，能够为中国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特色的专利与标准协同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4.1美国
第一，扫描和探索数字技术发展机会，提升美国专利标准协同体系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灵活性与包容性。考虑到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科技进步与组织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优先考虑对美国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包括通信和网络技术、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和分布式账本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自动化和连接的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及隐私等，在上述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召集专家来了解促进技术上合理和公正的标准发展的适当时机，增强感知能力[52]。
第二，建立联动协同的政策与人才培养体系。在专利标准协同的人才培养方面，提出标准制定者、行业、学术界、相关院校、美国国家标准化机构和政府应合作开发标准化教育计划等措施，为感知能力的提升奠定人才基础。美国国家标准学会使政府标准化系统与社会标准化系统相互配合，同时起到了政府和社会标准化系统之间的桥梁作用和行政管理机关的作用，美国专利商标局也积极参与标准必要专利的相关政策制定。美国促进企业、行业协会、学术界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将信息搜寻范围扩张至创新生态系统，最大限度地弥补差距，联合盟友共同促进国际标准体系的完整性[52]。在国际层面，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动员盟友配合美国减轻中国的影响并加强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阻碍中国在数字技术标准领域的影响力提升[53]。
第三，通过重构专利布局和标准运营模式，获得市场主导地位。微软公司与因特尔公司通过组成企业联盟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以主导专利与标准的协同转化，利用专利制度与技术标准的巧妙组合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以高通公司为代表的数字生产商将1400多项标准必要专利组合的专利池与技术标准相融合，主导开发了2G（IS-95）、3G（WCDMA和CDMA2000）和4G（LTE）等技术标准，使相关标准成为移动通讯的国际标准。杜比公司围绕HDR布局百余项专利，发布杜比视界团体标准和免费的简化版标准以加强推广，在业界得到广泛应用后，重构标准运营模式，针对使用高版本杜比视界标准的用户收费，通过专利布局和标准运营的结合获得了高额专利许可费。
4.2欧盟
通过研发和投资标准化活动来感知市场趋势，捕捉数字技术发展机会。2017年欧盟委员会公开的《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的通报制定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欧盟方法》强调对专利持有人的研究、开发和标准化活动进行投资，以激励其将顶尖技术纳入标准中。2023年4月27日，欧盟官方网站正式发布了《关于标准必要专利和修订（EU）2017/1001号条例的提案》，旨在激励欧洲公司参与标准开发过程和此类标准化技术的广泛实施，特别是在物联网行业[54]，通过在实践中充分感知和把握5G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增强数字技术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
建立多主体协作平台，整合资源优势，增强感知和捕捉能力。欧洲还制定了《数字化转型战略计划》，对“标准在线协作编写”平台开展试点，协助知识和技术流动。在欧盟的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标准制定过程中，爱立信公司的移动通讯市场基础、摩托罗拉公司的核心专利与西门子公司的交换平台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形成GSM标准联盟，推动了GSM标准的形成。
4.3韩国
通过多主体联动协同来提升标准化生态系统的动态能力。在政府行动方面，韩国政府通过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的“信息通信广播标准开发事业”合作，建立了专门研究标准专利的机构。贸易、工业和能源部的“国家标准技术提升工程”、韩国知识产权局的“标准专利创建支持项目”以及执行研发标准化项目的机构创建了标准必要专利的支持策略，建立了研发-标准-专利之间的联系，培育标准专利专门组织，提供标准专利创造战略支援，重点推进物联网、5G、6G、AR等数字技术标准化工作，建立数字化转型时代的标准体系，强调“企业主导、政府支持、跨部门合作”，加强与国家和国际标准制定项目的联动。在政策引导方面，《2023年韩国国家标准实施方案》明确政府将投资2744亿韩元用于制定国家标准以及高科技产业和数字化转型等新需求领域的国际标准，推动数字技术标准化，以标准化抢占全球市场。在企业战略方面，专利与标准协同指数始终处于世界领先位置的韩国三星集团[55]，积极建立和参与“开放无线接入网政策联盟”“责任商业联盟”和“区块链网络联盟”等战略联盟，在苹果三星专利案和无线星球诉三星案等司法实践中均表现出链长企业的司法谈判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4.4代表性国家企业的专利与标准协同模式与经验总结
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化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挑战性，体现了国际标准化发展由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的重大转移，并明确了要以技术标准为依托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抢占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市场的迫切需求，各国存在着重关注数字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建立新的标准化战略和平台、深入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多主体联动协同等共识。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56]，根据专利与标准协同过程中市场化发挥作用的程度，将专利与标准协同竞争力构建分为企业主导模式、企业联盟模式、产业联盟模式、标准化组织模式和政府模式这五类（参见表2），总结了各模式在动态能力理论视角下专利标准协同的目标和结果，动态能力理论在上述各模式中得到了验证。
表2 各类专利与标准协同模式的比较分析
	模式类别
	公司/组织
	动态能力理论视角的经验借鉴（目标）
	专利与标准协同成果
	组织结构

	企业主导模式
	微软公司
	感知、捕捉:企业需具备市场感知力、“标准先行”意识，以及优秀的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团队
	Windows操作系统
	单个企业

	
	因特尔公司
	
	微处理器
	

	
	思科公司
	
	IGRP
	

	
	日本丰田
	
	混合动力技术
	

	企业联盟模式
	微软公司与因特尔公司的组成的Wintel联盟
	重新配置：通过重构专利布局和标准运营模式，以企业联盟模式实现资源互补和优势整合
	Wintel标准
	少数在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的企业

	
	通用、戴姆勒克莱斯勒与宝马
	
	双模混合动力技术
	

	
	爱立信、英特尔、IBM、东芝、诺基亚、摩托罗拉、微软等
	
	蓝牙技术标准
	

	产业联盟模式
	全球WCDMA联盟
	感知、捕捉、重新配置：联盟内成员优势互补，明确标准发展战略，吸纳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加入
	国际电信联盟标准
	产业链成员主导，政府引导

	
	美国WI-FI联盟
	
	WI-FI标准
	

	
	爱立信、西门子、摩托罗拉等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标准
	

	标准化组织模式
	国际电工委员会
	感知、捕捉：构建多主体联动协同的标准化生态系统
	全球平板显示技术标准
	由技术委员会、企业、机构、高校等构成

	政府模式
	韩国政府
	感知、捕捉、重新配置：通过政产学研合作开展自主核心专利技术创新，辅之以资金和政策支持，通过强制措施推进产业链重构
	韩国移动通讯产业标准
	政府主导、发起、制定


5.建议与对策
5.1 感知层面
第一，通过增强感知能力，合理优化数字经济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政府应通过访谈、调研、专家咨询、征集意见等形式，把握法律法规或政策的实施现状，感知数字经济时代专利与标准协同的瓶颈和制约，综合考虑专利与标准协同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避免因经营者集中或技术壁垒削弱创新竞争。从产业现实需求出发，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出台更具针对性、指导性、精确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或具体实施细则，构建专利标准协同的政产学研联动的法治保障体系。
第二，注重专利标准融合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由于专利与标准协同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企业需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地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知识产权、标准化和相关数字技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组建专业的标准管理团队，设置专门的专利岗位和标准化岗位，通过股权、分红、薪酬等方式激励和保留人才，为不同业务人才设置不同的晋升发展通道，利用人才集聚优势助力企业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和动态能力的提升，逐渐培育企业独立申请专利和制定标准的能力。
5.2 捕捉层面
第一，积极加入技术标准联盟，实现数字经济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的深度融合。在数字经济环境中，由于很大一部分新技术的引入来源于企业外部，企业必须加强与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和外围主体的合作以感知和捕捉数字技术发展机会。Teece[23]认为企业必须通过学习活动和技能积累来提高知识吸收能力，因此企业应综合评判自身经济和科研实力，通过加入以智能预测、智能设计、智能制造和智能营销为核心的企业联盟、专利联盟、技术标准联盟和数字技术产业联盟，以积极学习和提升相关技能[57]，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形式，解决单一企业研发资金不足、缺乏核心专利、数字技术储备薄弱等问题，以联盟的整体优势为基础，加速数字技术研发和标准推广，降低被实施专利劫持的可能性。
第二，政府应根据专利标准协同模式扮演不同角色，并根据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环境的变化及时切换角色。在政府模式和标准化组织模式的专利标准协同方面，政府应当扮演“教练”的角色，选取有实力的“队员”，组建专业“比赛团体”，走向国际标准化竞争赛场。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力，吸纳更多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完善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通过资源优势整合，致力于数字经济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专利标准融合奠定基础。在企业主导模式、企业联盟模式、产业联盟模式的专利标准协同方面，政府应扮演“啦啦队”甚至“观众”的角色，此时的专利标准协同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提供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和方针政策上的引导。
第三，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专利标准协同创新系统。数字经济催生了跨境、跨行业的合作机会，推动着消费者、企业、数智化产品、数字智能设备之间的互动和不同生态系统间的交互和放大集成[58]。数字技术有助于改变商业模式，提供新的收入和价值创造机会，改善企业之间的沟通方式与业务结构。通过搭建政产学研融合的标准化信息交流平台，促使各知识主体将零散的、不易利用的知识转化为系统的、易利用的知识，形成“知识个体知识种群知识群落”的创新生态系统[59]，使各市场主体充分感知数字经济市场状况，加快构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利与标准协同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5.3重构层面
第一，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专利-标准协同发展路径。企业持续盈利的关键是拥有随着企业发展、市场和技术变化而重组和重新配置资产和组织结构的能力。重新配置是为了维持进化的适应性，如果有必要，还需试图摆脱不利的路径依赖关系。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尤为关键，从3G、4G到5G时代，新一代技术标准的出现速度及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标准成长时间从3G时代的13年缩短至5G时代的6.81年[60]。在此背景下，企业必须变被动适应数字经济时代趋势为主动引领数字技术发展方向，实现技术、专利与标准“三位一体”的同步研究、同时部署、共同推进，以获取市场领先地位和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以标准促进技术的快速传播和应用，以知识产权保障技术创新的价值。
[bookmark: _GoBack]第二，根据创新活动特点选取不同性质的企业担任“链长”企业，实施标准领跑者制度。从优势专利密集型产业中，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选取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示范企业，通过开展企业专利与标准协同的试点项目，引领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分阶段、分层次地带动全行业开展标准化工作，推动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专利申请、标准制定这一协调有序的运作机制，将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的先进技术方案、关键结构特征和技术实现方法转化为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不断提升标准的先进性，推动企业专利转化为团体标准、联盟标准，实现由点到面的专利标准协同推广。对于需要长期投入、有累积性特点的产业创新活动，国有企业比较适合当产业链的链主[61]。例如，国家电网公司通过国内国际合作，进行高水平的专题技术交流，不断修订特高压技术标准，确定特高压交流设备的性能要求、关键参数和技术方案，推动国内设备厂商根据最新的技术标准深化和完善技术方案[50]。而在数字经济时代，除了累积式创新，颠覆式创新或毁灭式创新活动不断涌现，这种产业链的“链长”适合由中小企业承担，从而成为细分行业的领袖和“隐形冠军”。以公牛集团为例，截至2020年6月底，该公司拥有有效专利授权为1137项，作为电源连接器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开展“浙江制造”标准制订工作，带动了浙江省慈溪市电源连接器产业的不断提高和发展壮大。
第三，完善数字经济国际标准化综合战略布局，通过“攻”“防”举措，确保中国在参与全球数字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思路清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一方面，针对数字经济产业面临的“长臂管辖”、贸易壁垒、技术封锁等困境，提升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知识产权安全的反制能力[1]，包括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反垄断和公平竞争法律政策、构建体制机制融合的反制措施等，降低专利标准协同路径的障碍。另一方面，要加强标准必要专利国际化建设，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金砖五国、东盟十国、二十国集团等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化对话和对比分析，促进政策、规则、标准联通。向重点贸易伙伴国家派驻标准联络员和技术专家，建立国内专家与国际专家交流合作机制，发展互利共赢的标准化合作伙伴关系，感知国际前沿数字技术发展机会，统筹推进中国数字技术、专利、标准走出去，完成数字经济各细分领域从落后、追赶、并肩到引领的飞跃。
6 结语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技术更迭速度加快，新的时代特征对专利与标准的协同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中国数字经济领域仍存在专利与标准未形成合力、缺乏联盟指导、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等一系列瓶颈亟待突破。本文将动态能力理论作为桥梁，提出用动态能力视角对专利标准协同进行解释，扩展了动态能力理论的应用，阐明了其在专利标准协同背景下的应用，并以此为视角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阻碍因素。应当认识到，专利与标准协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时代要求进行适当变革。下一步，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应当注重把握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发展的国际格局，加强数字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基础研发投入，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内标准的制定和修改，逐步构建专利与标准协同驱动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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